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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公眾《公眾《公眾 生生生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 (化 學物殘餘化 學物殘餘化 學物殘餘化 學物殘餘 )規 例規 例規 例規 例 》》》》
[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 ]

謝謝貴公司於本年九月㆓十日的來信。就信㆗的意

見我們現答覆如㆘。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1 )   向食用動物進口商提供行為指引向食用動物進口商提供行為指引向食用動物進口商提供行為指引向食用動物進口商提供行為指引

 本局已於較早前向正在審議規例的立法會小組委員會提
交文件 (見附件 )，舉例說明受規例影響的各類業界㆟士 (包括
食用動物進口商 )可採取的建議行動。就符合規例 “食用動物
販商 ”定義的各類業界㆟士 (包括食用動物進口商 )  ，  我們現
正在製備更詳細的建議行動表，以供議員及業界參考。

 漁農自然護理署和食物環境衞生署亦會為業界提供免費
訓練和安排足夠的宣傳，協助業界遵從根據規例而實施的管

制措施。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2 )   嚴格遵循行為指引及獲得規例第嚴格遵循行為指引及獲得規例第嚴格遵循行為指引及獲得規例第嚴格遵循行為指引及獲得規例第 8 條所 要求的證條所 要求的證條所 要求的證條所 要求的證

明書明書明書明書，即有足夠理據就規例第，即有足夠理據就規例第，即有足夠理據就規例第，即有足夠理據就規例第 3 ( 2 )及 第及 第及 第及 第 5 (2 )條的條的條的條的



刑事責任進行抗辯刑事責任進行抗辯刑事責任進行抗辯刑事責任進行抗辯

根據規例第 3 ( 2 )及第 5 ( 2 )條現時的條文，控方必須
提 出 證 據 證 明 受 疑 ㆟ 為 “食 用 動 物 販 商 ”並 且 在 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

意意意意的情況㆘觸犯了第 3 ( 2 )及第 5 ( 2 )條所列明的罪行。

進口商在進口食用動物前首先須要按規例第 8 條的
要 求 就 所 有 進 口 食 用 動 物 向 出 口 來 源 ㆞ 的 合 資 格 獸 醫 當

局取得有效 的 衞生證明 書 (就內 ㆞而言，即國 家 質量監 督
檢驗檢疫總局 )  ，並按實際情況盡力確保不會觸犯第 3 ( 2 )
及第 5 ( 2 )條所列明的罪行。如果我們依然在進口食用動物
體內驗出含有「違禁化學物」或在該動物的組織內驗出含

有超過「最高殘餘限量」的「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控

方在提出起訴前，必須找出證據證明有關的食用動物進口

商明知而故意地明知而故意地明知而故意地明知而故意地觸犯了第 3 ( 2 )及第 5 (2 )條所列明的罪行。

㆖文第 2 段所提及的建議行動表並非法律文件，僅
供 業 界 作 概 括 性 參 考 。 業 界 應 視 乎 本 身 具 體 業 務 運 作 情

況，採取合理步驟避免觸犯規例。我們並不認為有需要就

第 3 ( 2 )及第 5 ( 2 )條所列明的罪行，在規例訂立貴公司所建
議的抗辯條文。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3 )    食用動物進口後食用動物進口後食用動物進口後食用動物進口後，均應圈養於屠房專設的檢疫，均應圈養於屠房專設的檢疫，均應圈養於屠房專設的檢疫，均應圈養於屠房專設的檢疫

欄內欄內欄內欄內，等待檢驗檢疫，等待檢驗檢疫，等待檢驗檢疫，等待檢驗檢疫。如果檢驗檢疫結果不合。如果檢驗檢疫結果不合。如果檢驗檢疫結果不合。如果檢驗檢疫結果不合

格格格格，，，，有有有有關關關關食食食食用用用用 動動動動物物物物退退退退回回回回內內內內地地地地或或或或 銷銷銷銷 qqqq ， 進 口商不，進口商不，進口商不，進口商不

應再就該批食用動物承擔規例下的任何責任應再就該批食用動物承擔規例下的任何責任應再就該批食用動物承擔規例下的任何責任應再就該批食用動物承擔規例下的任何責任。。。。

目前每批從內㆞進口的㆒般活豬都會先在㆖水及荃

灣屠房的牲口欄等候測試㆚類促效劑的尿液化驗結果，通

過化驗結果的活豬才會被送往屠宰，這做法與貴公司的建

議是㆒致的。控方就第 3 ( 2 )及第 5 (2 )條提出起訴與否，將
視 乎 個 別 案 件 的 證 據 能 否 證 明 食 用 動 物 進 口 商 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明 知 而故

意㆞意㆞意㆞意㆞犯罪 (詳情參考㆖文第 4 段 )。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4 )   修訂規例第修訂規例第修訂規例第修訂規例第 2 1 條條條條，如法團違例犯罪，如法團違例犯罪，如法團違例犯罪，如法團違例犯罪 -

( i )  只要求負責有 關業務的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只要求負責有 關業務的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只要求負責有 關業務的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只要求負責有 關業務的董事及 高級管理人員

承擔舉證責任承擔舉證責任承擔舉證責任承擔舉證責任 ;及及及及
( i i )  作為可能承擔 責任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為可能承擔 責任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為可能承擔 責任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作為可能承擔 責任的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的抗辯理由的抗辯理由的抗辯理由的抗辯理由，修訂為，修訂為，修訂為，修訂為  –

 a .  該 罪 行 不 是 在 他 的 同 意 及 縱 容 下 作 出 的該 罪 行 不 是 在 他 的 同 意 及 縱 容 下 作 出 的該 罪 行 不 是 在 他 的 同 意 及 縱 容 下 作 出 的該 罪 行 不 是 在 他 的 同 意 及 縱 容 下 作 出 的 ;
及及及及

 b .  就他所任職務 的性質及整體 情 況而言就他所任職務 的性質及整體 情 況而言就他所任職務 的性質及整體 情 況而言就他所任職務 的性質及整體 情 況而言，他，他，他，他

已 儘 其 所 應 儘 的 一 切 努 力 防 止 此 類 罪 行已 儘 其 所 應 儘 的 一 切 努 力 防 止 此 類 罪 行已 儘 其 所 應 儘 的 一 切 努 力 防 止 此 類 罪 行已 儘 其 所 應 儘 的 一 切 努 力 防 止 此 類 罪 行

( s u c h  t y p e  o f  o f f e n c e )  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的發生。。。。

按目前的第 2 1 條，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員只要證
明他並無同意或縱容法團犯罪，並就其身分職能性質及整

體情況而言已盡了他所應盡的㆒切努力防止犯該罪行，即

獲免責。

犯罪法團的每位董事及高級管理高級㆟員所屬身分

的職能性質，只有該法團的董事局成員及高級管理層最能

掌 握 及 清 楚 他 們 自 己 在 法 團 內 部 的 分 工 及 責 任 ﹔ 如 限 制

第 2 1 條只適用於負責食用動物的董事及高級管理㆟員，
即要求控方去分辨法團的內部運作，這是存在困難的，控

方 亦 未 必 能 對 法 團 的 各 董 事 及 各 高 級 管 理 ㆟ 員 的 職 能 作

出最準確的判斷。總括而言，我們認為第 2 1 條對董事及
高級管理㆟員所訂的責任是合適的。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 5 )  在內地檢驗檢疫部門的出口食用動物檢驗程序與在內地檢驗檢疫部門的出口食用動物檢驗程序與在內地檢驗檢疫部門的出口食用動物檢驗程序與在內地檢驗檢疫部門的出口食用動物檢驗程序與

本港擬實施的檢驗程序基本銜接後本港擬實施的檢驗程序基本銜接後本港擬實施的檢驗程序基本銜接後本港擬實施的檢驗程序基本銜接後，才開始全面，才開始全面，才開始全面，才開始全面

實 施 規 例實 施 規 例實 施 規 例實 施 規 例 ， 考 慮 首 先 開 始 針 對 禁 用 藥 品 實 施 規， 考 慮 首 先 開 始 針 對 禁 用 藥 品 實 施 規， 考 慮 首 先 開 始 針 對 禁 用 藥 品 實 施 規， 考 慮 首 先 開 始 針 對 禁 用 藥 品 實 施 規

例例例例。。。。

我們自去年起㆒直與內㆞的檢驗檢疫部門保持密切

聯絡，針對符合規例要求的檢驗程序進行技術交流，以確

保 在 規 例 生 效 時 從 內 ㆞ 進 口 香 港 的 食 用 動 物 會 符 合 規 例



的要求。我們打算分兩期實施規例。第㆒期會管制規例附

表 1 的 7 種違禁化學物 (包括鹽酸克崙特羅 )和附表 2 及附
表 3 所列載的 1 0 種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 1；而第㆓期會管

制在附表 2 及附表 3 的其餘 2 7 種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
立法會完成審議規例後，規例的生效日期會在憲報刊登，

屆時定會通知內㆞的檢驗檢疫部門及貴公司。

漁農自然護理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的㆟員會與貴公

司及其他供應食用動物的業界㆟士保持密切聯絡，共同努

力保障市民的食用安全。

        環境食物局局長

  (楊何蓓茵            代行 )

㆓零零㆒年十月十日

                             
1 羥 氨 芐 青 霉 素、 氨 芐 青 霉 素、芐 青 霉 素 、 金 霉 素、鄰 氨 青
霉 素 、 雙 氨 青 霉 素 、 強 力 霉 素 (附 表 3 並 無 載 列 )、 土 霉 素 、
磺 胺 類 藥 及 ㆕ 環 素



附件

受以㆘規例影響的食用動物供應業界㆟士可採取的建議行動受以㆘規例影響的食用動物供應業界㆟士可採取的建議行動受以㆘規例影響的食用動物供應業界㆟士可採取的建議行動受以㆘規例影響的食用動物供應業界㆟士可採取的建議行動

(a) 《公眾衛生《公眾衛生《公眾衛生《公眾衛生（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動物及禽鳥）（化學物殘餘）規例》及（化學物殘餘）規例》及（化學物殘餘）規例》及（化學物殘餘）規例》及

(b) 《食物內有害物質《食物內有害物質《食物內有害物質《食物內有害物質（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修訂）規例》

（“新訂法律規定”）（“新訂法律規定”）（“新訂法律規定”）（“新訂法律規定”）

• ㆘表舉例說明建議受新訂法律規定影響的各業界㆟士可採取的建議行動。

• 漁農自然護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會提供免費訓練和安排足夠的宣傳，協助業界

遵從根據新訂法律規定而實施的管制措施。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1. 飼料販商／其

他供應化學物

的㆟士

• 不應向飼養㆟或販商供應或要約供應違禁化學物，或含

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飼料

• 不應售賣任何含有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的飼料或飼料混

合成分，除非生產商、進口商或分銷商已在該等化學物

㆖加㆖資料齊全及合適的標籤

• 只應從商譽良好的供應商購入原材料，並應向供應商查

證飼料是否含有違禁化學物或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

• 應保存購買原材料的記錄，並適當㆞查核原材料的成分

（例如就客戶使用該等原材料餵飼的動物，檢查並確保

這些動物不含違禁化學物）

• 如當局發出暫停令，應停止在分銷渠道供應被暫停的飼

料

• 如當局發出收回令，應收回受污染的飼料

2. 殖養場擁有㆟

／工㆟／持牌㆟／

管理㆟購買動物飼

料或指令工㆟混合

飼料

• 只應從商譽良好的供應商購買飼料或飼料混合成分

• 應保存所有購買飼料的記錄



2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應確保所有已知含有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的飼料或飼料

混合成分都附有合適的標籤，標示有關的化學物成分和

相關的停用期

• 購買“生長促進劑”（可能含有違禁化學物或農業及獸

醫用化學物）時應加倍小心，確保該等藥物和化學物附

有資料齊全的標籤

• 不應購買或管有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

• 不應購買受暫停令管制的飼料

• 應把受有效收回令管制的飼料或飼料原材料退回供應商

• 應就如何混合所需的飼料成分（假如在殖養場㆖混合飼

料），給予工㆟適當而清晰的指示

3. 殖養場擁有㆟

／持牌㆟／佔用㆟

／管理㆟指示殖養

場工㆟以農業及獸

醫用化學物餵飼或

治療食用動物

• 應給予工㆟清晰的指示，說明哪些飼料或飼料原材料含

有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以及相關的停用期

• 應確保不會以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飼

料餵飼食用動物；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就飼料是否含有違禁化學物，向工㆟提供準確資料

• 應確保工㆟獲得詳盡指示，以識別正接受任何農業及獸

醫用化學物或違禁化學物治療的動物

• 應讓工㆟得知施用於殖養場㆖的食用動物的藥物詳情及

相關的停用期



3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應確保殖養場㆖沒有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

物的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並確保殖養

場㆖沒有含有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或違禁化學物而未加

㆖標籤的飼料原材料

• 如殖養場用以餵飼牲畜的飼料有所變更，應通知工㆟

• 應定期查核工㆟餵飼牲畜的方法

4. 殖養場擁有㆟

／工㆟／管理㆟／

佔用㆟／持牌㆟混

合和配製牲畜飼料

• 應確保按使用方法（例如標籤㆖的指示）混合飼料

• 應按擁有㆟／管理㆟／持牌㆟的指示混合和配製飼料

• 應細閱所有飼料混合成分的標籤，並按適當的分量把農

業及獸醫用化學物混入飼料

• 在殖養場才混合的飼料和飼料混合成分，如含有農業及

獸醫用化學物，都應加㆖合適的標籤

• 不應管有違禁化學物或把違禁化學物加入飼料內；由獸

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不應使用沒有標籤或沒有加以識別的飼料原材料

5. 殖養場工㆟／

擁有㆟／持牌㆟／

管理㆟餵飼食用動

物

• 只可使用成分知明的飼料餵飼食用動物

• 如不能確定飼料的成分，應向殖養場管理㆟、擁有㆟、

持牌㆟或飼料供應商查證



4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應確保以含有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的飼料餵飼的食用動

物均加以識別，並記錄使用該等飼料餵飼動物的日期及

相關的停用期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不應使用受有效暫停令管制的飼料

• 應把受有效收回令管制的飼料退回供應商

6. 殖養場佔用㆟

（如非殖養場擁有

㆟、管理㆟、持牌㆟

或工㆟）

• 應避免參與殖養場的管理

• 應避免參與安排供應豬隻供㆟食用

7. 殖養場擁有㆟

／佔用㆟／工㆟／

持牌㆟／管理㆟供

應食用動物以供屠

宰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應確保食用動物離開殖養場前以適當方法加以識別（例

如針編號碼），或正式指派（並提供詳盡指示）曾接受訓

練的殖養場工㆟負責這項工作

• 不應使用虛假的識別記號或協助他㆟使用虛假識別記號

• 應在分送動物前核對記錄，確定符合有關的農業及獸醫

用化學物停用期，或正式指派殖養場工㆟負責這項工

作，並提供詳盡的指示

• 應向運輸商提供動物數目和識別編號（如適用的話）等

資料



5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不應違反任何暫停令，並提醒工㆟注意任何有效的暫停

令

• 應遵從任何收回令，確保收回有關的食用動物

• 如授權他㆟負責任何工作，應督導他們執行該等工作

• 應記錄在屠房進行的所有交易，並應把有關記錄備存七

㆝；應在高級獸醫官或督察要求時出示該等記錄

8. 運輸商接載食

用動物

• 不應為受有效暫停令管制的殖養場或販商運送食用動物

• 不應運送受有效收回令管制的食用動物；除非把該等動

物退回有關的殖養場或販商

• 應向飼養㆟索取食用動物針編號碼和數目等資料，並按

照規定，記錄有關他運載的食用動物的正確詳情

• 應進行隨機檢查，確保動物已加以識別

• 應確保動物送往合法屠房或市場

• 如運輸商於殖養場工作，有關殖養場工㆟餵飼和供應食

用動物的安排（見㆖文第 5及 7項）同樣適用於運輸商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應確保他送進香港的食用動物附有有效的衛生證明書，

註明該等動物不含違禁化學物或不含過量的農業及獸醫

用化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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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9. 運輸商運送食

用動物

• 應確定食用動物以適當的方式加以識別，並填妥食環署

於屠房提供的進入屠房表格，向食環署提供詳細的動物

針編號碼及來源資料

• 不應在往屠房或市場途㆗接載其他動物；如在途㆗接載

其他動物，應把這些動物隔離

• 應拒絕運送動物往未領有牌照的屠房及其他類似的㆞方

• 不應為受暫停令管制的殖養場或販商運送食用動物

• 不應運送受收回令管制的食用動物；除非把該等動物退

回有關的殖養場或販商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

的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不應使用化學成分不明的飼料餵飼他負責掌管的食用動

物

10. 批發商／進口
商／動物販商購買

和飼養動物

• 不應鼓勵或強迫食用動物飼養㆟使用違禁化學物

• 不應鼓勵飼養㆟在停用期屆滿前出售曾接受農業及獸醫

用化學物治療的動物

• 進口食用動物時，只應購買附有有效的衛生證明書的動

物，註明不含違禁化學物或不含過量農業及獸醫用化學

物



7

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只應購買以適當方式加以識別的指明食用動物

• 應保存所有買賣動物的記錄，包括在屠房進行的買賣

• 只應向在使用違禁化學物和遵守最高殘餘限量方面記錄

良好的食用動物飼養㆟和販商購買動物

• 不應向受暫停令要求暫停供應動物的飼養㆟或販商購買

食用動物

• 應遵從收回令（如有的話），找出有關的食用動物，並把

該等動物退回供應商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 不應使用化學成分不明的飼料餵飼他負責掌管的食用動

物

11. 參與動物買賣
的公司的經理或董

事

• 應就㆖文第 10項有關飼養動物的程序，向轄㆘參與動物
買賣的㆟員提供清晰的指示

12. 肉類零售商及
屠宰㆟員

• 只應向註冊屠房購買肉類，或向信譽良好的來源購買家

禽

• 應保存所有採購的收據

• 只應向在使用違禁化學物和遵守最高殘餘限量方面記錄

良好的食用動物飼養㆟或販商購買動物／肉類

• 不應購買受有效暫停令管制的食用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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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涉及的㆟與事 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建議行動

• 應把受有效收回令管制的食用動物退回有關的飼養㆟或

販商

• 不應管有或控制違禁化學物或含有或混雜違禁化學物的

飼料；由獸醫開出處方者則不在此限

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農自然護理署／

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環境衛生署食物環境衛生署

㆓零零㆒年九月㆓零零㆒年九月㆓零零㆒年九月㆓零零㆒年九月


